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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通知
渝财规〔2020〕12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财政局，两江新区、重庆高新区、万盛经开区

财政局，市级各部门（单位）：

根据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清理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

件的通知》要求，市财政局对 2020 年 9 月 23 日前制发的部门规

范性文件进行了认真清理。经研究决定，对《重庆市财政局 重

庆市中小企业发展指导局 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印发重庆

市中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渝财规〔2018〕6

号）等 6 件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废止的规范性文件目录

重庆市财政局

2020 年 12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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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废止的规范性文件目录

1.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中小企业发展指导局 重庆市工商

行政管理局关于印发重庆市中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

的通知（渝财规〔2018〕6 号）

2.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印发重庆

市工业和信息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（渝财规〔2018〕2 号）

3.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商务委员会关于印发《重庆市商务

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（渝财规〔2018〕1 号）

4.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商务委员会关于印发《重庆市现代

服务业综合试点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（渝财规〔2017〕5

号）

5.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全面推进资源税改

革的通知（渝财税〔2016〕81 号）

6.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地方税务局关于煤炭资源税从价计

征有关问题的通知（渝财税〔2015〕24号）


